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組織章則
96.07.06內授中社字第0960011505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章則係依據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七條及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綜理會務，副秘書長一至二人輔佐之。

第三條　本會分設行政管理、訓練推廣、業務發展及審查輔導四組。組長由適當人員專任或兼任，各組工作人員在本會員額內按實際需要機動調配。

本會為推展業務另設各委員會，其組織及職掌另定之。

第四條　行政管理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會員大會與理事會、監事會及其他有關會務之重要會議之舉辦事項。

二、文書、印信、檔案、收發文、出納、財產管理、人事管理、總務、財物採購及驗收事項。

三、電腦資訊管理及本會網站之建置、維護事項。

四、資料閱覽室之服務與管理事項。

五、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委員會委員之異動、會員會籍及參加社團會籍之管理事項。

六、公共關係、聯誼及比賽活動暨其他庶務事項。

七、主管機關年度工作績效評鑑之彙辦事項。

八、年度經費預算及決算之編訂事項。

九、會計帳務處理、資金調度、財務分析、經費處理及分攤事項。

十、年度工作計畫之編訂與協調及執行進度之追蹤事項。

十一、年報、年度工作報告之彙整與編印事項。

十二、其他交辦事項。

第五條  訓練推廣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會員從業人員之測驗、登記、資格審定及管理事項。

二、會員從業人員參觀、講習及訓練事項。

三、簡介、業務統計資料、法令規章及各種刊物之彙編與編印事項。

四、信託知識教育、宣導及推廣事項。

五、其他交辦事項。
第六條　業務發展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信託業務相關法規之彙辦及諮詢服務事項。

二、信託業務之企劃與研究事項

三、國際信託制度研究事項

四、信託資訊之蒐集、建檔、提供及發布事項。

五、其他交辦事項。

第七條　審查輔導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會員財務業務查核與輔導及其作業之諮詢服務事項。

二、本會財務之稽核及採購驗收之監辦事項。

三、執行、督促會員及其從業人員之自律事項及諮詢服務事項。

四、會員營業上紛爭調處及客戶之申訴處理事項。

五、信託商品審查事項

六、信託財務相關法規及諮詢服務事項。

七、其他交辦事項。
第八條  本會之員額，按會務實際需要，於年度預算編製前，由秘書長簽報理事長核定，並提報理事會備查。

第九條　本章則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章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分別報請主管機關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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